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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保障基金的指導原則

 在加強對保單持有人的保障與盡量減少業界的額外負擔之間求取合理
平衡

 在提高市場的穩定性之餘，應同時盡量減少道德風險

 應確立在有保險公司無力償債時支付予保單持有人的賠償水平；另
外，還應設立一套可靠的制度，以收取、保管、投資和管理保障基金
的徵費供款

 不應對保險業監督根據《保險公司條例》而制定的規管標準及要求有
任何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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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建議在保障基金下設立人壽計劃及非人壽計劃

 保障基金的主要對象應為個人保單持有人

 中小型企業及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所有獲授權直接經營人壽及非人壽業務的保險公司都須按法例規定參與保障基金，
以下保險公司除外：

 再保險公司

 批銷退休計劃

 專屬自保保險公司

 汽車保險及僱員補償保險保單

 所有在保障基金設立當日已生效的保單及在該日以後簽發的新保單都會在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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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水平

人壽計劃

非人壽計劃

有保證續保條款的

意外及健康保單以外的保單

有保證續保條款的

意外及健康保單

申索 申索額港幣首100,000元的100%，加餘額的80%，而可獲得的賠償總額最高為港幣100 萬元。人壽保險的
賠償限額以每份保單計算，而非人壽保險的賠償限額則以每宗申索計算

有效保單

(優先做法)

• 促成保單轉移

• 容許人壽計劃在有需要時，可靈活地支付款
項以促成保單轉移，金額上限為每份保單港
幣100萬元

• 應為所有這類保險合約提
供延續保障，直至合約期
滿失效為止

• 為其涵蓋的所有保單引致
的申索作出賠償，上限為
每宗申索港幣100萬元

• 容許保障基金支付款
項以促成轉移

• 上限為每份保單港幣
100萬元

有效保單
(如保單未能轉移)

兩項選擇:
(a)被延續直至期滿為止
•按賠償限額人壽計劃應賠償有關保單所引致的
申索
(b)保單會被終止
•人壽計劃應向受影響的保單持有人支付現金／
帳戶價值和已宣佈的紅利
•人壽計劃亦可能支付一筆特惠金，以彌補保單
持有人因保單提早終止而蒙受的損失。支付的
所有款項的總額上限為每份保單港幣100萬元

不適用
[轉移這類保單並不符合成
本效益]

• 在考慮受影響的保單
持有人向另一間保險
公司投購類似保單的
保費差額後，或可以
向該保單持有人發放
一筆特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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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費模式

人壽計劃 非人壽計劃

初期預定的基金金額 港幣12億元 港幣7,500萬元

初期徵費率 0.07% 0.07%

漸進式徵費模式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保障基金向保險公司收取徵費

 由於建議的徵費率屬可負擔水平，香港保險公司之間亦競爭激
烈，相信徵費對保費的影響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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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費模式(續)

資產追討機制

 保障基金會接收申索人所提出申索中的受保障部分，以從無力償債保險公司的資
產討回該部分的款項

 保障基金應與《公司條例》第265條所指明的兩類債權人(即僱員補償援助基金及
未獲保障基金賠償的所有其他直接保險申索)享有同等權益

 容許保障基金向第三方貸款人借款，以墊付流動資金不足之數，例如保障基金可
向商業貸款機構借款，由政府作擔保，或直接向政府貸款

 無論採用那一種方法，都必須得到立法會批准

墊付流動資金不足之數的融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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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安排及相關事宜

法律及組織架構

 保障基金應透過立法設立，並由財政司司長所委任的獨立法定組織管理(“保障
基金管理委員會”)

 在保障基金管理委員會之下分別為人壽計劃及非人壽計劃設立業界委員會

管治安排

 保障基金的周年財政預算應提交財政司司長審批

 保障基金管理委員會亦應為人壽計劃及非人壽計劃擬備和發表周年報告(包括經
審計財務報表)

 賦權財政司司長委任審計署署長或外聘審計師審核保障基金的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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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安排及相關事宜(續)

投資指引

 非即時需要運用的款項應投資於低風險的工具，例如銀行存款、外匯基金票據、獲良好信貸
評級的主權債券等

 保障基金管理委員會應維持精簡的編制，以處理日常工作，並應獲授權在有保險公司無力償
債時增聘人手或顧問

 設立上訴委員會，處理就保障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決定所提的上訴。上訴委員會的主席及成
員應由行政長官委任

上訴機制

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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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諮詢：2011年3月25日至6月24日

 計劃在2011年內公布最終建議方案

下一階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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